 麗服字第 100008號 
公告日期：99/6/18
公告

主旨: 辦理遷入戶籍或住址變更登記
   說明:本社區服務中心與樹林戶政事務所協調，為住戶辦  

       理遷戶一事之相關事宜，詳情如下:

    收件地點：本社區一樓大廳

   收件時間：99年6月27日（週日）上午9時至11時

   發件時間：99年7月3日（週六）上午9時至11時
             （僅發件不收件）

附繳資料：
1. 戶口名簿（正本）、遷入者國民身分證（正本）
、印章。

2. 凡人民遷入單獨成立一戶者，才應具備下列證明文件辦理：
      （均須繳驗正本【驗印後返還】及影本各乙份）
（1） 遷入本人、配偶、直系血親、直系姻親所有房屋或無償借住
     他人房 屋者，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1期已完稅之房屋稅單
     或最近6個月內之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    

     件辦理。
3. 遷入〈含住址變更〉單獨立戶者，應請領戶口名簿，需繳戶口名簿規費每份新臺幣30元。換領國民身分證每張需繳規費新臺幣50元。
      （敬請自備零錢）
服務中心感謝您的配合
